附件：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申报认定与复核暂行办法（修订）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产业化南通市海门区龙头企业（以下简称区级龙头企业）的申报认定与复核工作，参照《南通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复核办法（修订）》（通农发〔2019〕95号），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级龙头企业是指在南通市海门区行政区域内以农产品（含水产品，下同）生产、加工、流通、农产品电子商务和休闲观光农业为主业，通过合同契约、保护价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和直补等多种方式，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在经营规模、产品竞争力、企业效益和辐射带动能力等方面在南通市海门区内同行业中居较强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经区镇（街道）审核、区农业农村局发文认定的企业。

第三条 对区级龙头企业的申报认定与复核，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第四条 经认定或复核通过的区级龙头企业有资格享受南通市海门区规定的有关扶持政策。区级龙头企业应遵守信息上报制度，及时报送企业经营情况，参加村企结对帮扶等公益活动。

第2章 认定条件

第五条 申报区级龙头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总体要求

申报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银行规定，银行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在相关管理部门无不良记录，净资产报酬率应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企业通过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大户、农村经纪人或农户签订经济合同，或以委托生产、订单农业、入股分红和利润返还等形式，与农户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企业产品质量控制有机构、有制度、有人员，台账资料完整，符合相关要求。企业能兼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示范带动作用明显。

（二）基本条件

1、法人企业。依法设立的，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农产品电子商务和休闲观光农业为主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主营收入。销售收入规模200万元（渔业100万元）以上，其中农产品销售收入占80％以上；在南通市内建立原料基地的农产品市场带动型龙头企业，专业批发市场成交额在2000万元以上；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5000万元以上；休闲观光农业类200万元以上；农村电商类200万元（Ｂ2Ｃ）或1500万元（Ｂ2Ｂ）以上。

3、资产规模。总资产规模200万元以上或固定资产规模100万元（渔业100万元）以上。休闲观光农业类、农村电商类150万元和80万元以上。

4、生产基地。企业在南通市范围内建立相对稳定、规模较大的原料基地，原料生产量应占加工总量的50%以上。

5、带动能力。粮棉油、桑蚕茧及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等企业带动农户数50户以上或基地面积200亩。畜禽、林业等产业的企业，带动农户数30户以上。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特粮特经、水产、市场、电商、休闲观光农业等产业的企业，带动农户数30户或基地面积100亩以上。对特种、规模种养企业的带动农户数和基地面积，适当放宽要求。

对产品有特色、科技创新能力强、带动农户作用明显、成长性好的企业，在规模、效益等指标方面可以适当放宽条件。

第3章 申报程序
第六条 按属地原则，申报企业先由企业所在区镇审核，经区镇审核后报备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第七条 按照区级龙头企业的认定标准，各区镇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区级龙头企业申报书，并附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各区镇审核企业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经区（镇）人民政府同意后，汇总报备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第八条 申报企业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南通市海门区农业产业化区级龙头企业申报书》；

（二）申报主体的年度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纳税申报表；

（三）生产基地的产权证书或企业与有关单位签订的土地、生产设施使用合同、协议等复印件；

（四）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大户、农村经纪人或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订单农业、入股分红、利润返还等形式带动农户的合同、协议和占所带动农户10%的农户名册（姓名、住址、联系电话）或相关证明材料；
    （五）产品质量、环保、科技成果、商标、专利等方面的证明材料。

第4章 认定办法
第九条 由各区镇根据标准择优确定区级龙头企业候选名单。
第十条 经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汇总确定的区级龙头企业候选名单，在网上公示一周。公示期满，对没有异议的，由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发文公布认定名单。


                   第五章　复核办法

第十一条 建立区级龙头企业复核认定制度。对区级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能进能出。
　　第十二条 实行区级龙头企业信息上报制度。
　　第十三条 对区级龙头企业实行三年一次的复核认定制度。    复核程序：
　　（一）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发出复核认定通知。
　　（二）到期的区级龙头企业按第八条要求，将申报复核认定材料报送所在地区镇进行审核，各区镇汇总后报送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三）由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将通过复核的区级龙头企业在网上公示一周，公示期满，对没有异议的，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发文公布复核认定名单，继续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对不参与复核、复核不合格或公示有异议被查实的，取消其区级龙头企业资格。

第十四条 区级龙头企业因改制、重组等原因更改名称的，由企业及时提出更名意见，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营业执照等更名材料报所在区镇进行审核，各区镇审核后报送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备案。

第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企业，采取一票否决制。一经查实，即取消其区级龙头企业资格。

（一）被税务部门查实，有偷、逃、骗、抗税违法行为的；
　　（二）由于防范措施不力或防范不当，致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重大损失的；
　　（三）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经工商、质检等部门查实并给予处罚的；
　　（四）环保不达标，经环保部门查实并给予处罚的；
　　（五）财政扶持资金使用不规范，或有严重违纪行为的；
　　（六）在提供有关材料时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的；
　　（七）其他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